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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1 号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月 17 日，你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

下简称“ 报告书”）。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将意

见反馈如下： 

1．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三河雅力 51%

股权，交易价格为 7,650.00万元。股权交割完成后 8个工作日内，你

公司将向标的公司提供 3,520.83万元借款，用于偿还截至《购买资产

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应付交易对方盘古数据的全部应付款项（包

括盘古数据向标的公司的借款及相应利息费用）的 51%。你公司 2020

年三季报显示，货币资金余额为 6,115.02万元。请你公司说明： 

（1）履行上述资金支付义务的具体资金来源。 

（2）三河雅力其他股东是否将按持股比例向标的公司提供同等

借款，如否，请说明原因及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3）结合上述问题（1）（2），说明你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 3,520.83

万元借款用于偿还应付交易对方款项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是否会对你

公司及标的公司后续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2019年 12月 11日，盘古数据与金煊投资签署《最高额股权

质押担保协议》，为杭金鲲鹏与金煊投资的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盘

古数据以其持有的三河雅力 100%股权和派生权益在不超过 1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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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范围内向金煊投资提供质押担保。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标的公司

股权质押尚未解除。同日，三河雅力与金煊投资签署《动产抵押担保

协议》，三河雅力将原值共计 9,104.39万元的机器设备抵押给金煊投

资，为杭金鲲鹏与金煊投资的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截至报告书签署

日，标的公司主要机器设备仍处于抵押状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解除

三河雅力股权及相关资产权利限制的具体方式和期限，能否在审议本

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解决，是否存在相关障碍。 

3．报告书显示，三河雅力下游客户为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和联

通雄安，终端客户为美团。三河雅力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签订的

《IDC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 2018年 5月 1日至 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3月，中国联通方面已发送正式邮件确认续约，《IDC

服务合同》有效期顺延一年。未来，如果标的公司无法保持与中国联

通的持续合作关系，将可能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请你公司说明： 

（1）标的公司只有单一客户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2）标的公司获得目前客户订单的方式，标的公司的行业地位

和核心竞争优势，是否具备开发新客户的能力及相关安排。 

（3）结合问题（1）（2），说明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控制权变

更是否可能影响到标的公司与客户的未来合作关系，是否存在合同到

期后无法续约的风险，是否将导致标的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如是，

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以及应对单一客户重大依赖风险的

相关安排，并作出特别风险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书显示，报告期内三河雅力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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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97.56%、99.30%、100.00%，集中度较高。三河雅力与前五大

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请你公司： 

（1）结合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购定价差异，说明实施高比例关

联采购的必要性及定价公允性。 

（2）结合三河雅力所处行业特点、业务模式、采购内容等，说

明采购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对主要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依赖，是

否存在替代安排。 

请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报告书显示，2021年 1月 16日，盘古数据与海南喆泽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三河雅力 49%股权转让给海南喆泽，转让价格为

7,350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海南喆泽与盘古数据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权转

让事项是否与本次交易存在必然联系。 

（2）结合你公司在标的公司股东会表决比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派驻情况等，说明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对标的资产是否具有足够

管控力，以及未来如何确保对标的资产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报告书显示，三河雅力 2020年 1-11月营业收入 4,397.22万

元，按照收益法评估，三河雅力 2020 年 12 月主营业务收入 429.56

万元，2021年至 2037年主营业务收入均为 5,159.73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 2020年实际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情况，说明 2021年

至 2037年主营业务收入及相关成本费用预测的主要依据。 

（2）结合行业竞争格局、运行周期、标的经营情况等，分析预

测期营业收入持续保持不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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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请结合标的公司估值

溢价水平、标的公司对客户的重大依赖、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

说明上述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请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 2018年、2019年、2020年 1-11月毛

利率分别为-174.27%、6.31%、19.62%，同行业公司万国数据、世纪

互联、数据港 2020年 1-11月毛利率分别为 27.28%、22.46%、43.39%。

请说明标的公司毛利率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与同行业公司存在较大

差异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报告书显示，《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盘古数据就

其向上市公司转让标的公司事宜已获得其董事会、股东会及有关政府

主管部门必要、有效的批准（如需）。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是否需

要获得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必要、有效的批准，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10．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

与标的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情况，是否构成同业竞争，如是，

请说明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及解决期限。同时，请说明交易完成后，

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情况，是否存在任期承诺安

排及竞业禁止约定，是否可能存在对标的公司获取订单及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3月 29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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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1年 3月 24日 

 

 

 

 

 

 

 

 

 

 

 

 

 

 

 

 

 

 


